(格式二之五)

以　成　本　衡　量　之　金　融　資　產－流　動　明　細　表

	金融商品

名稱
	摘  要
	股數或

張　數
	帳面價值
	備 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說明：1. 金融商品名稱應將股票及其他有價證券分項列明。

2. 已提供作負債之質押者，應於備註欄註明。

3. 如有累計減損請於備註欄註明已提列累計減損之金額。
